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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申請與管理相關事宜，依據安定、倫理原則，維護宿舍秩序及提高使用率，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校教職員工因需要得依本辦法申請宿舍住宿，每年八月就空餘宿舍， 

        重新辦理申請，並排定年度遞補順序。

第3條   申請宿舍住宿時，由人事室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審核住宿資格並

        計算積點，送住宿管理委員會依本辦法審議後，報請 校長核備之。

第4條   住宿申請以設籍及居家生活所在地距離本校方圓四十公里以上者優先。

第五條  宿舍分配後，得連續居住三學年，期滿須重新辦理申請。
第6條   留職停薪者，保留住宿以一學期為原則；凡逾一學期者，應遷出，原分

        配宿舍另行分配。

第七條  宿舍分配後，若未進住或中途遷出，視同棄權，需期滿後，再重新申請。

第八條  教職員工宿舍分為有眷宿舍及單身宿舍二種。凡申請有眷宿舍未獲進住者，得依其意願轉申請單身宿舍。申請有眷宿舍需與眷屬同住，眷屬包括配偶、父母、婚生子女。
第9條 教職員宿舍之分配，以專任教師優先，編制內職工次之。

第10條 宿舍之分配，以計算積點方式為原則，積點高者，優先分配，積點計算之標準依下列各項為依據：

       一、教師之積點計算標準
（一）薪級：按申請時薪級每五級計一點。

（二）年資：以到校任職日為準，每滿半年計為五點，不滿半年者不計。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予採計；兼任教師改聘專任後，其兼任之年資不計；籌備期間之年資可併計。

（三）兼任一級主管加計十點，兼任二級主管加計六點。

（四）性別：若為女性教師，加計十點。

（五）領有殘障手冊之專任教師，與他人積分相同時，得優先分配宿舍。

二、職工之積點計算標準

（一）薪級：按申請時薪級每五級計一點。

（二）年資：以到校任職日為準，每滿半年計為五點，不滿半年者不計。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予採計；籌備期間之年資可併計。

（三）兼任一級主管加計十點，兼任二級主管加計六點。

（四）性別：若為女性職工，加計五點。

（五）領有殘障手冊之職工，與他人積分相同時，得優先分配。

第十一條  宿舍收費標準由住宿管理委員會研議後訂定之。

第十二條  借住宿舍者，凡違反住宿規定，應於接獲住宿管理委員會通知後一個月內自動退還宿舍。

第十三條  借住宿舍者，應於借住期滿或離職七日內歸還宿舍，並將個人物品搬離。如有遺留個人物品者，校方可自行處理，借住人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第十四條  宿舍內配置之家具，應由居住人妥為保管，不得私自轉借他人，如為人為因素損壞或遺失時，照原價賠償。退宿時，應會同保管組人員清點交還。

第十五條  住宿期間每週需住滿三日以上，住宿若未滿三日，經查證屬實者，得取銷其住宿資格，且應於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遷出宿舍。

第十六條  為維護整體居住環境品質及安寧，宿舍內禁養寵物，違反者，經查證屬實，得取銷其住宿資格。

第十七條  有眷宿舍限本人及配偶或直系親屬居住，違者取銷其住宿資格；其他未盡事宜皆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為配合校長推動校務，特保留宿舍總額十分之一，由 校長指定分配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住宿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並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